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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问题委员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28－30 日，罗马  

商品委各分委员会的前进道路：  

秘书处的建议  

 

内容提要 

《商品委改革开放性工作组报告》（CCP 12/9）请秘书处就商品委各分委员会（各

政府间商品小组和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供商品委审

议。本参考文件介绍秘书处的建议，建议以文件 CCP 12/INF/7《对商品委各政府间商品

小组的审查》中所述分析内容为基础。若干进一步相关背景信息载于文件 CCP 12/INF/8

《国际商品机构》中。关于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以该小组委员会的各

项报告以及商品委之前的讨论内容，尤其是其第六十五届会议的讨论内容为基础。  

征求委员会指导意见 

 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一般应在粮农组织总部以外的地区召开，由东道国政府提供

支助并承担组织费用。  

 应停止单独召开某些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建议有关生皮的会议应由政府间肉类

小组负责召开，并应探索将政府间柑桔类水果小组、香蕉小组和热带水果小组合

并为政府间水果小组的可能性。  

 如果各政府间商品小组仍将维持现有模式，则应提高业绩欠佳小组的业绩，使其

与业绩最佳小组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建议应按照政府间香蕉小组极为成功的范

例，探索创建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的机会。  

 应继续维持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现行做法，根据需要或要求召开会议，同时必须

探寻其他替代方式，以行使各小组的基本职能。  

 应将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未来发展问题列为其下届会议的一项议题，或在未召开

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电子问卷调查，收集各项意见。  

 应缩短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的例会周期，以便在需要时召开特别会议，或对

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进行正式审查，确定该小组委员会是否应继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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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府间商品小组 

1. 各政府间商品小组均由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提供秘书处服务，该司在任

何情况下均应负责提供关于农产品市场发展情况的信息和分析。各小组通常以定

期会议的方式提供论坛，以便磋商有关特定商品的事项。政府间商品小组的其他

工作和资源成本涉及会议组织和服务以及文件编制（基于秘书处的技术工作）工

作，并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涉及各小组作为相关国际商品机构的法定职责。这一职

责包括筹备和监督由商品共同基金资助的商品开发项目。商品共同基金负责偿付

相关工作费用。因此，政府间商品小组的边际成本实际上由其会议成本构成。  

2. 《独立外部评价》建议，政府间商品小组应按需召开会议，而无需遵照两年

度的固定周期。遵照这一建议，秘书处已将政府间商品小组的会议总成本削减至最

低。建议应继续采取这一做法。政府间商品小组单次会议的最高费用约为 4 万美元。

若会议在粮农组织总部以外的地区召开，则可由东道国提供支助，从而进一步削减

费用。建议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一般应在粮农组织总部以外的地区召开，并由东道

国政府提供支助。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府间商品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则可实现进

一步节约。然而，部分政府间商品小组仍单独召开会议。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应停止

这一做法，如：有关生皮的会议应由政府间肉类小组负责召开；以及探索将政府间

柑桔类水果小组、香蕉小组和热带水果小组合并为政府间水果小组的可能性。 

3. 政府间商品小组作为国际商品机构的职能与此类会议的职能出现重叠，这

是由于政府间商品小组通常在此类会议上讨论并通过项目建议。相关政府间商品

小组的主席团可在会议外审议并通过项目建议，尽管对于这一机制的依赖可能导

致公正透明方面的问题。或许可通过电子方式，设计出更透明、民主的程序。应

对此类替代方式进行探索。  

4. 在参与各项会议，尤其是参与正式会议闭会期间的活动方面，各政府间商

品小组的积极性和兴趣程度相差悬殊。在缺乏“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的前

提下，如果政府间商品小组仍将维持现有模式，则应提高业绩欠佳小组的业绩，

使其与业绩最佳小组保持一致。过去工作主要注重削减成本，而不是改善质量。

建议应按照政府间香蕉小组极为成功的范例，探索创建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的机

会。此类论坛可扩大关注和参与范围，特别是吸引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政

府间商品小组/国际商品机构所有重要的正式工作均可在非公开的短期会议上进行。  

5. 如果无法提高工作成效，或者各成员不支持这一战略，则可考虑是否应撤

销相关政府间商品小组，或至少暂停其工作。但显然，在价格出现极度波动或爆

发动植物疫病等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国际论坛讨论某一特定商品部门的发展情

况。在此情况下，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的出席人数远远高于正常情况。这表示各

成员认为，政府间商品小组有潜力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宜完全撤销此

类小组。然而，暂停政府间商品小组工作的做法并不能使现状发生实质性改变。



CCP 12/INF/11  

 

3 

建议应继续维持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现行做法，根据需要或要求召开会议。但必

须探寻其他替代方式，以执行各小组的基本职能。  

6. 政府间商品小组在性质和运作方式上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其成员同意。建议

应将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未来发展问题列为其下届会议的一项议题，或在未召开

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电子问卷调查，收集各项意见。  

II. 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 

7. 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详细讨论了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的职责。

会议表示关注该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持续相关性及其在履行职权方面的能力。该小

组委员会对粮食援助交易的监督工作日益受阻，其原因包括：主要捐助方未能及

时通报相关情况；出现了新的捐助方；其他机构加大了对于援助交易的监督力度；

并且改革工作使粮食援助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成员继续关注剩余产品处理

磋商小组委员会在履行职权方面的困难及其工作方式的效率。剩余产品处理磋商

小组委员会在其提交至商品委的第四十三次报告中注意到一项建议，即该小组委

员会应在出现有待讨论的问题时召开特别会议。建议应缩短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

组委员会的例会周期，以便采纳上述建议，或对该小组委员会进行决定性的正式

审查，确定其是否应继续运作。  

III. 征求商品委指导意见 

8. 请商品委就以下建议提供指导：  

 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一般应在粮农组织总部以外的地区召开，由东道国政

府提供支助并承担组织费用。  

 应停止单独召开某些政府间商品小组会议。建议有关生皮的会议应由政府

间肉类小组负责召开，并应探索将政府间柑桔类水果小组、香蕉小组和热

带水果小组合并为政府间水果小组的可能性。  

 如果政府间商品小组仍将维持现有模式，则应提高业绩欠佳小组的业绩，

使其与业绩最佳小组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建议应按照政府间香蕉小组极

为成功的范例，探索创建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的机会。  

 应继续维持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现行做法，根据需要或要求召开会议，同

时必须探寻其他替代方式，以行使各小组的基本职能。  

 应将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未来发展问题列为其下届会议的一项议题，或在

未召开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电子问卷调查，收集各项意见。  

 应缩短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的例会周期，以便在需要时召开特别

会议，或对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进行正式审查，确定其是否应继

续运作。  


